移民局2018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

预算说明
一、 部门职能职责
根据醴政办发【2011】48号号文件规定，本部门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中央、省、市关于移民安置、扶持、开发工作的方针政策，拟定全市移民安置、扶持、开发规划并制定有关方案，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二）负责做好移民安置补偿、后期扶持、扶贫开发工作，帮助库区和移民安置区开发致富。

（三）组织开展调查研究，全面掌握全市移民安置、后期扶持和开发工作情况，探索移民扶持和开发的新机制。

（四）协同有关部门制定并组织实施全市年度移民安置、扶持与开发计划，落实移民后期扶持资金的发放工作，组织报批并监管落实移民开发的有关工程项目。

（五）按有关规定管理移民资金，会同纪检、监察、财政、审计等有关部门监督移民资金的使用。

（六）负责做好移民安置、扶持、开发的统计和上报工作。

（七）负责市直有关部门和各乡镇、街道办事处移民安置、扶持、开发工作的协调工作。

（八）负责移民地区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协调做好库区、移民安置区的社会稳定工作。

（九）负责做好移民安置扶持、开发的业务、技术、人才的培训工作。

（十）承办市委、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

二、 部门收支概况
2018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局机关及所属移民资金专户。收入包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收入，支出包括保障局机关基本运行的经费和大中型库区及移民安置区移民的生产生活及基础设施建设等专项经费。
本部门无下属预算单位。
（一）收入预算：2018年年初预算数2199.7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94.26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2005.5万元；因上年结转数暂未最终确定，本年度收支预算中均不含上年结转数字。
（二）支出预算：2018年年初预算数2199.7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34.96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07.34万元。

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2018年年初预算数为140.26万元，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

2．项目支出：2018年年初预算数为2059.5万元，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基本建设支出、资本性支出等。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本部门2018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共安排55.55万元，比上年度预算减少0.49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商品与服务支出减少了0.49万元。

（四）政府采购预算：2018年年初预算数为57.41万元。
（五）“三公”等经费预算：
2018年“三公”经费预算数7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7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0万元、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会议费3万元;培训费0万元。
“三公”经费预算数增减变动说明：“三公”经费预算2018年比2017年减少3万元，减少30%，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公务接待人数和批次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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